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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覽

2015年，本公司因Meituan Corporation與Dianping Holdings進行的戰略性交易於開曼

群島註冊成立，名為China Internet Plus Holdings Ltd.。2018年，本公司改名為美團點評。

2010年，我們的聯合創始人王興及穆榮均創立美團網，為餐廳、電影院、水療中心
及其他服務提供本地交易。在創立Meituan Corporation之前，我們的聯合創始人、執行董

事、首席執行官兼董事會主席王興於中國互聯網行業有逾 10年管理及經營經驗，並參與

眾多初創業務。「美」在中文指「美好生活」，「團」在中文指「大家一起」，反映王興希望通

過「美團」令大家生活更好。在此願景下，聯合創始人王興、穆榮均及王慧文帶領Meituan 

Corporation開始了建立一站式服務業電子商務平台的旅程。2012年，我們啟動電影票綫上

預訂服務貓眼，讓消費者能在網上預訂座位。2013年，我們推出預訂酒店服務，在各地以

有吸引力的價格為消費者提供選擇，我們同年也推出了餐飲外賣服務，提供以消費者為中

心的全新餐飲外賣體驗。2014年，我們推出旅遊預訂服務以滿足中國消費者日益增長的海

內外旅遊需求。

我們的聯合創始人張濤於 2003年創立大眾點評網，而我們的聯合創始人葉樹蕻於 2005

年加入Dianping Holdings。張濤及葉樹蕻於信息技術及互聯網行業有約 20年經驗。大眾點
評平台的核心是一個由用戶高度參與的社區（特別是一綫及二綫城市）於過去十多年貢獻的
大量真實、透明及詳盡的用戶產生內容，包括深度評論、本地商家信息、詳盡評級、照片

及推薦意見。

隨著Meituan Corporation與Dianping Holdings於 2015年達成戰略交易，我們一直持續

提供創新服務，致力秉承我們「幫大家吃得更好，生活更好」的使命。2016年，我們推出多

項商戶服務，包括雲端ERP服務、聚合支付系統及供應鏈解決方案。2017年，我們推出生

鮮超市業務，進一步擴展即時配送服務至生鮮及其他非餐飲外賣類別。2018年，我們收購

中國領先的共享單車服務品牌摩拜單車，進一步增加我們向消費者提供的服務組合。

我們現時為中國領先的生活服務電子商務平台。我們的平台用科技連接消費者和商

家，提供服務以滿足人們日常「吃」的需求，並擴展至多種生活和旅遊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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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里程碑

以下為我們自 2003年成立起的主要業務里程碑概覽：

年份 事件

2003年 大眾點評網創立。

2010年 美團網創立。

2012年 我們推出電影票綫上預訂服務。

2013年 我們推出酒店預訂及餐飲外賣服務。

2014年 我們推出旅遊門票預訂服務。

2015年 Meituan Corporation與Dianping Holdings進行戰略性交易，更好地

擴展我們的到店餐飲及生活服務品類。

2016年 我們推出面向商家的服務，如聚合支付系統及供應鏈解決方案。

2017年 我們的平台交易筆數超過 58億筆。

我們的年度交易金額達人民幣 3,570億元。

我們為 3.1億名交易用戶及 440萬名活躍商家提供了服務。

通過我們平台預訂的國內酒店間夜量超過 2億。

2018年 我們首次推出《黑珍珠餐廳指南》，包括位於中國 22個城市及 5個外

國城市 326間頂級餐廳的名單。

我們的單日外賣交易筆數超過 2,100萬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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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主要附屬公司及經營實體

於往績記錄期內對我們經營業績作出重大貢獻的「本集團各成員公司」或「我們的各附屬

公司」的主要業務活動以及成立及開展業務日期列示如下：

實體名稱 主要業務活動 成立及開展業務日期   

北京三快在綫 ...................... 電子商務服務平台 2011年 5月 6日

北京三快科技 ...................... 電子商務服務平台 2007年 4月 10日

上海漢濤 ............................. 商家信息顧問服務 2003年 9月 23日

互誠信息科技 ...................... 到店生活服務 2016年 1月 11日

廈門三快在綫 ...................... 電子商務服務平台 2014年 3月 25日

北京酷訊科技 ...................... 網上酒店及旅遊預訂平台 2006年 4月 27日

北京錢袋寶 ......................... 互聯網支付服務 2008年 11月 25日

摩拜（北京） ......................... 共享單車服務 2016年 1月 12日

本公司主要股權變動

本公司美團點評於 2015年 9月 25日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有限公司，名

為China Internet Plus Holdings Ltd.。於成立時，其法定股本為 50,000美元，分為

5,000,000,000股每股面值 0.00001美元的股份。有關Meituan Corporation於 2015年與

Dianping Holdings進行的戰略性交易以致其後股權變動及於 2018年收購摩拜以及相關 [編

纂 ]前投資，請參閱「－主要交易」及「－[編纂 ]前投資」兩節。

重組

於 2015年的本公司成立前，我們的業務通過Meituan Corporation（於 2010年 7月 29日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獲豁免有限公司）及Dianping Holdings（於 2005年 12月 20日於開曼

群島註冊成立的獲豁免有限公司）營運。Meituan Corporation獲得四輪 [編纂 ]前投資，當中

投資者獲發行Meituan Corporation的系列A至D優先股。有關進一步詳情，請參閱本節「－

[編纂 ]前投資」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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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2015年 10月 5日， 本 公 司、China Internet Plus Merger Co., Ltd.（「Merger附

屬公司」，為本公司當時的全資附屬公司）與Meituan Corporation訂立合併協議，據

此，Merger附屬公司應與Meituan Corporation合併並合併入Meituan Corporation，而

Meituan Corporation在合併中存續並成為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根據合併協議，Meituan 

Corporation所有已發行及發行在外普通股及優先股已註銷。代價為本公司向Meituan 

Corporation普通股、系列A、系列B、系列C及系列D優先股持有人分別發行若干普通股、

系列A-4、系列A-5、系列A-6及系列A-11優先股。

進行合併以將Meituan Corporation營運的業務綜合入本公司以籌備本公司進一步擴充

至新業務。由於此乃公司重組，據此我們所有當時股東成為本公司股東，獲得同類及數目

的股份，概無就重組支付代價。

主要交易

我們迄今進行了兩宗主要交易：Meituan Corporation於 2015年 10月與Dianping 

Holdings進行戰略性交易，以及我們於 2018年 4月收購摩拜。有關我們進行的其他交易（包

括少數股權投資），我們概不視為重大，請參閱「財務資料－若干主要資產負債表項目的討

論」。

1. Meituan Corporation與Dianping Holdings進行戰略性交易

於 2015年 10月 6日，本公司、Dianping Holdings及其當時的股東訂立股份購買協議，

據此，Dianping Holdings股東同意向本公司出售其普通股及優先股（佔Dianping Holdings 

40%股權），以分別交換本公司普通股及優先股，並向本公司授予購股權以收購Dianping 

Holdings餘下 60%股權。我們已於 2015年 10月 6日完成收購Dianping Holdings 40%股

權。於 2017年，我們行使購股權以收購Dianping Holdings餘下 60%股權。

於交易前，Dianping Holdings獲得七輪私募股權投資，當中投資者獲發行Dianping 

Holdings系列A-1、系列A-2及系列B至F優先股。由於Meituan Corporation與Dianping 

Holdings的戰略性交易，故本公司分別向Dianping Holdings的普通股、系列A-1、系列

A-2、系列B、系列C、系列D、系列E及系列F優先股持有人發行若干普通股、系列A-2、

系列A-1、系列A-3、系列A-7、系列A-8、系列A-9及系列A-10優先股。

該戰略交易在進一步加強我們的綫上信息及交易平台業務。交易代價乃根據各方公平

磋商釐定。董事確認上述戰略交易已妥善及合法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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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我們收購摩拜

於 2018年 4月 4日，本公司、Tollan Holdings為本公司當時的全資附屬公司）與摩拜訂

立合併協議，據此，Tollan Holdings應與摩拜合併並合併入摩拜，而摩拜在合併中存續並

成為本公司全資附屬公司。根據合併協議，摩拜所有已發行及發行在外普通股及優先股已

註銷，代價為結合本公司支付現金及本公司向摩拜前股東發行新設立系列A-12優先股。此

外，我們向根據摩拜交易前的股份激勵計劃所授予價內購股權持有人授予本公司若干購股

權。收購代價合共為 2,700,000,000美元。

進行收購以於共享單車業務建立我們的據點及進一步擴充我們向客戶提供的服務。收

購代價乃根據各方公平磋商釐定。董事確認上述收購摩拜已妥善及合法完成。

我們的普通股重新分類及變更

於 2018年 8月 30日，我們的股東議決（其中包括）所有已發行及發行在外普通股將會分

別重新分類為本公司面值 0.00001美元及 0.00001美元的A類股份及B類股份。原由Crown 

Holdings、Shared Patience、Charmway Enterprises、Shared Vision及Kevin Sunny持有的

普通股應重新分類為A類股份及所有其他普通股應重新分類為B類股份。此外，我們的股

東議決，待 [編纂 ]成為無條件，所有已發行及未發行優先股將會重新分類及變更為B類股

份。於該等變動生效後，本公司法定股本應為 10,000,000,000美元，分別分為 (i)[編纂 ]股

每股面值 0.00001美元的A類股份及 (ii)9,264,431,217股每股面值 0.00001美元的B類股份，

且已發行股本（包括將予重新分類及變更為B類股份的優先股）應為 54,467.24565美元，分

別分為 (i)735,568,783股每股面值 0.00001美元的A類股份及 (ii)4,711,155,782股每股面值

0.00001美元的B類股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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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註
：

1)
 
本
公
司
通
過
兩
類
股
份（

A
類
股
份
及

B
類
股
份
）採
納
不
同
投
票
權
架
構
。

A
類
股
份
賦
予
股
東
每
股
可
投

10
票
，
而

B
類
股
份
賦
予
股
東
每
股
可
投
一
票
。

A
類
股
份
及

B
類
股
份
在
各
方
面
享
有
同
等
權
益
。
於

[編
纂

]完
成
後
，

C
ro

w
n 

H
ol

di
ng

s、
S

ha
re

d 
P

at
ie

nc
e、

C
ha

rm
w

ay
 E

nt
er

pr
is

es
、

S
ha

re
d 

V
is

io
n
及

K
ev

in
 S

un
ny
以
其
他
方
式
持
有
的
每
股
普
通
股
及
每
股
優
先
股
將
自
動
轉
換
為
一
股

B
類
股
份
。

2）
 
假
設

[編
纂

]並
無
獲
行
使
及
概
無
股
份
根
據

[編
纂

]前
僱
員
股
份
激
勵
計
劃
、

[編
纂

]後
購
股
權
計
劃
及

[編
纂

]後
股
份
獎
勵
計
劃
發
行
，
且
並
無
計
及
現
有

股
東
於

[編
纂

]的
股
份
認
購
。

3)
 

C
ro

w
n 

H
ol

di
ng

s的
全
部
權
益
由
以
王
興
及
其
家
族
成
員
的
利
益
成
立
的
信
託
持
有
。

S
ha

re
d 

P
at

ie
nc

e
由
王
興
直
接
全
資
擁
有
。

4)
 

C
ha

rm
w

ay
 E

nt
er

pr
is

es
的
全
部
權
益
由
以
穆
榮
均
及
其
家
族
成
員
的
利
益
成
立
的
信
託
持
有
。

S
ha

re
d 

V
is

io
n
由
穆
榮
均
直
接
全
資
擁
有
。

5)
 

K
ev

in
 S

un
ny
由
王
慧
文
全
資
擁
有
。

6)
 

H
ua

i 
R

iv
er

 I
nv

es
tm

en
t 

L
im

it
ed
、

T
en

ce
nt

 M
ob

il
it

y、
G

re
at

 S
um

m
er

 L
im

it
ed
及

M
or

es
pa

rk
 L

im
it

ed
為
騰
訊
的
直
接
全
資
附
屬
公
司
。

T
P

P
 F

ol
lo

w
-

on
 I

 H
ol

di
ng

 B
 L

im
it

ed
及

T
P

P
 F

ol
lo

w
-o

n 
I 

H
ol

di
ng

 C
 l

im
it

ed
由
騰
訊
實
益
擁
有
，
不
包
括

T
en

ce
nt

 M
ob

il
it

y
透
過
行
使
騰
訊
反
攤
薄
權
以

[編
纂

]身
份
認
購
的
股
份
。
有
關

T
en

ce
nt

 M
ob

il
it

y
以

[編
纂

]身
份
認
購
股
份
的
進
一
步
資
料
，
請
參
閱「

[編
纂

]」
一
節
。

7)
 

S
eq

uo
ia

 C
ap

it
al

 C
hi

na
 F

un
ds
包
括

S
eq

uo
ia

 C
ap

it
al

 C
hi

na
 I

, 
L

.P
.、

S
eq

uo
ia

 C
ap

it
al

 C
hi

na
 P

ri
nc

ip
al

s 
F

un
d 

I,
 L

.P
.、

S
eq

uo
ia

 C
ap

it
al

 C
hi

na
 

P
ar

tn
er

s 
F

un
d 

I,
 L

.P
.、

S
eq

uo
ia

 C
ap

it
al

 C
hi

na
 I

I,
 L

.P
.、

S
eq

uo
ia

 C
ap

it
al

 C
hi

na
 P

ar
tn

er
s 

F
un

d 
II

, 
L

.P
.、

S
eq

uo
ia

 C
ap

it
al

 C
hi

na
 P

ri
nc

ip
al

s 
F

un
d 

II
, 

L
.P

.、
S

eq
uo

ia
 C

ap
it

al
 2

01
0 

C
V

 H
ol

dc
o,

 L
td

.、
S

C
C

 G
ro

w
th

 2
01

0 
- 

T
op

 H
ol

dc
o,

 L
td

.、
S

eq
uo

ia
 C

ap
it

al
 2

01
0 

C
G

F
 H

ol
dc

o,
 L

td
.、

S
C

C
 

G
ro

w
th

 I
V

 2
01

7-
D

, 
L

.P
.、

S
C

C
 G

ro
w

th
 I

V
 H

ol
dc

o 
A

, 
L

td
.、

S
C

C
 G

ro
w

th
 I

V
 2

01
7-

E
, 

L
.P

.、
S

C
C

 V
en

tu
re

 V
 H

ol
dc

o 
I,

 L
td

.、
S

C
C

 V
en

tu
re

 V
I 

H
ol

dc
o 

B
, 

L
td

.及
S

C
C

 V
E

N
T

U
R

E
 V

I 
H

ol
dc

o,
 L

td
.。

8)
 

S
eq

uo
ia

 C
ap

it
al

 G
lo

ba
l 

G
ro

w
th

 F
un

ds
包
括

S
eq

uo
ia

 C
ap

it
al

 G
lo

ba
l 

G
ro

w
th

 F
un

d,
 L

.P
.、

S
eq

uo
ia

 C
ap

it
al

 G
lo

ba
l 

G
ro

w
th

 P
ri

nc
ip

al
s 

F
un

d,
 L

.P
.、

S
C

 G
G

F
II

 H
ol

dc
o,

 L
td

.。
9)

 
T

ru
st

br
id

ge
 P

ar
tn

er
s 

IV
, 

L
.P

.、
T

ru
st

br
id

ge
 P

ar
tn

er
s 

V
, 

L
.P

.及
T

ru
st

br
id

ge
 P

ar
tn

er
s 

V
I,

 L
.P

.為
按
美
元
計
值
的
開
曼
群
島
有
限
合
夥
投
資
基
金
，

重
點
投
資
於
中
國
的
電
信
、
消
費
及
醫
療
領
域
。

T
B

P
 C

hi
na

 I
nt

er
ne

t 
P

lu
s 

H
ol

di
ng

s 
L

td
.由

C
P

P
 I

nv
es

tm
en

t 
B

oa
rd

 (
U

S
R

E
 I

V
) 

In
c.
及

T
ru

st
br

id
ge

 
P

ar
tn

er
s 

V
, 

L
.P

.分
別
持
有

62
.5

%
及

37
.5

%
。

10
) 

S
ta

ll
io

n 
In

te
rn

et
 H

ol
di

ng
s 

L
L

C
、

C
oa

tu
e 

C
T

 X
V

II
 L

L
C
、

C
oa

tu
e 

C
T

 X
V

II
I 

L
L

C
、

C
oa

tu
e 

C
T

 X
X

 L
L

C
及

C
oa

tu
e 

C
T

 X
X

I 
L

L
C
持
有
一
項
或
以

上
由

C
oa

tu
e 

M
an

ag
em

en
t,

 L
.L

.C
.管
理
的
投
資
。

11
) 

H
il

lh
ou

se
 M

T
N

 H
ol

di
ng

s 
L

im
it

ed
、

H
il

lh
ou

se
 M

T
N

-Q
 H

ol
di

ng
s 

L
im

it
ed
、

H
il

lh
ou

se
 M

T
N

-I
I 

H
ol

di
ng

s 
L

im
it

ed
、

H
il

lh
ou

se
 M

T
N

-I
II

 H
ol

di
ng

s 
L

im
it

ed
及

H
H

 R
S

V
-I

V
 H

ol
di

ng
s 

L
im

it
ed
由

H
il

lh
ou

se
 C

ap
it

al
 M

an
ag

em
en

t間
接
控
制
及
管
理
。

12
) 

In
te

rn
et

 F
un

d 
II

IA
 P

te
. 

L
td

.及
In

te
rn

et
 F

un
d 

IV
 P

te
. 

L
td

.由
T

ig
er

 G
lo

ba
l 

S
in

ga
po

re
 P

te
. 

L
td

.管
理
，
而

T
ig

er
 G

lo
ba

l 
S

in
ga

po
re

 P
te

. 
L

td
.則
由

T
ig

er
 

G
lo

ba
l 

M
an

ag
em

en
t,

 L
L

C
擁
有
。

13
) 

D
S

T
 C

hi
na

 E
C

 X
II

I、
D

S
T

 A
si

a 
V
、

D
S

T
 C

hi
na

 E
C

 X
IV

, 
L

.P
.、

D
S

T
 G

lo
ba

l 
V

 C
o-

In
ve

st
, 

L
.P

.及
D

S
T

 I
nv

es
tm

en
ts

 X
V

II
, 

L
.P

.由
D

S
T

 
M

an
ag

er
s 

V
 L

im
it

ed
控
制
。

14
) 

C
T

G
 E

ve
rg

re
en

 I
nv

es
tm

en
t 

X
IX

 L
im

it
ed
為

C
ap

it
al

 T
od

ay
 E

ve
rg

re
en

 F
un

d,
 L

.P
.的
全
資
附
屬
公
司
。

L
T

 G
ro

w
th

 I
nv

es
tm

en
t 

X
IV

 L
im

it
ed
為

C
ap

it
al

 T
od

ay
 C

hi
na

 G
ro

w
th

 F
un

d 
II

, 
L

.P
.的
全
資
附
屬
公
司
。

15
) 

G
am

na
t 

P
te

. 
L

td
.由

G
IC

 P
ri

va
te

 L
im

it
ed
管
理
。

Ir
is

 I
nv

es
tm

en
t 

P
te

. 
L

td
.由

G
IC

 S
pe

ci
al

 I
nv

es
tm

en
ts

 P
te

 L
td

.管
理
，
而

G
IC

 S
pe

ci
al

 I
nv

es
tm

en
ts

 
P

te
 L

td
.則
由

G
IC

 P
ri

va
te

 L
im

it
ed
全
資
擁
有
。

16
) 

C
or

on
ad

o 
P

te
 L

td
.由

B
oo

ki
ng

 H
ol

di
ng

s 
In

c.
全
資
擁
有
。



歷 史、重 組 及 企 業 架 構

– 167 –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料並不完整及可作更改。閱讀本文件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
閱本文件首頁「警告」一節。

[編纂 ]前投資

1. 概覽

本公司於 2015年 9月註冊成立前，Meituan Corporation獲得四輪 [編纂 ]前投資，並概

述如下。Meituan Corporation所有優先股已於 2015年 10月根據重組轉換為本公司優先股。

輪次
初步投資
協議日期 結算日期

根據投資
協議的股份總數 每股已付成本 代價金額

較 [編纂 ]

折讓 (1)       

1. 系列A優先股購
買協議

2010年 9月 2日 2011年 6月 5日 Meituan Corporation 

3,400,000股系列A

優先股（於 2011年 6

月及 2014年 10月於
Meituan Corporation

兩次股份分拆後調整
為 136,000,000股系
列A優先股）

Meituan Corporation

每股系列A優先股
0.0882美元

12,000,000

美元
[編纂 ]%

2. 系列B優先股購
買協議

2011年 6月 17日 2011年 6月 30日 Meituan Corporation 

52,000,000股系列B

優先股（於 2014年 10

月股份分拆後調整為
208,000,000股系列B

優先股）

Meituan Corporation

每股系列B優先股
0.2404美元

50,000,000

美元
[編纂 ]%

3. 系列C優先股購
買協議

2014年 3月 26日 2014年 4月 11日 Meituan Corporation 

31,142,946股系列C

優先股（於 2014年 10

月股份分拆後調整為
124,571,784股系列C

優先股）

Meituan Corporation

每股系列C優先股
2.0069美元

250,000,000

美元
[編纂 ]%

4. 系列D優先股購
買協議

2015年 1月 26日 2015年 2月 13日 Meituan Corporation 

110,730,199股系列D

優先股

Meituan Corporation

每股系列D優先股
6.3217美元

700,003,096

美元
[編纂 ]%

附註：

(1) 較 [編纂 ]折讓根據以下假設計算：(1)每股股份 [編纂 ][編纂 ]港元（即指示性 [編纂 ]範圍 [編纂 ]

港元至 [編纂 ]港元的中位數）；(2)根據（其中包括）本公司與Meituan Corporation訂立日期為
2015年 10月 5日的合併協議，Meituan Corporation每股普通股、系列A、系列B、系列C及系
列D優先股已轉換為本公司兩股普通股、系列A-4、系列A-5、系列A-6及系列A-11優先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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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自其於 2015年 9月註冊成立起獲得兩輪 [編纂 ]前投資，並概述如下。所有 [編

纂 ]前投資者根據下文 [編纂 ]前投資獲發行本公司優先股。

輪次 初步投資協議日期 完成日期
根據投資協議的
股份總數 每股已付成本 (1) 代價總金額 較 [編纂 ]折讓 (2)       

1. 系列B 2015年 11月 30日 2016年 2月 15日 801,039,606股系列B

優先股
每股系列B優先股
3.8607美元

3,092,573,694

美元
[編纂 ]%

2. 系列C 2017年 10月 13日 2017年 10月 23日 733,575,936股系列C

優先股
每股系列C優先股
5.58906美元

4,099,999,580

美元
[編纂 ]%

附註：
(1) 經調整以反映其後股份拆細及其他資本重組（如適用）。
(2) 較 [編纂 ]折讓根據假設每股股份 [編纂 ][編纂 ]港元（即指示性 [編纂 ]範圍 [編纂 ]港元至 [編纂 ]

港元的中位數）計算。

[編纂 ]前投資及 [編纂 ]前投資者權利的主要條款

[編纂 ]期 直至 (i)本公司及牽頭經辦 [編纂 ]同意的有關時間；及 (ii)自

[編纂 ]起 180天及所有其他 [編纂 ]90天（以較早者為準），本

公司及任何股東概不得進行任何股份公開銷售或分派（作為 [編

纂 ]的部分除外）。

所有主要 [編纂 ]前投資者將根據指引信HKEX-GL93-18至少

保留其 [編纂 ]時投資的合共 50%，期限為 [編纂 ]之後至少六

個月。

進一步詳情請參閱「[編纂 ]前投資－5.緊隨 [編纂 ]後的股權架

構」一節。

[編纂 ]前

 投資 [編纂 ]

我們動用 [編纂 ]前投資所有所得款項作本公司營運及根據董事

會批准的業務規劃或預算。

[編纂 ]前投資者為

 本公司帶來的戰略利益

於 [編纂 ]前投資時，我們的董事認為本公司將會受惠於 [編纂 ]

前投資者於本公司的投資所帶來額外資金以及他們的知識及經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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釐定已付代價基準 [編纂 ]前投資代價乃由本公司及 [編纂 ]前投資者於考慮我們的

業務及經營實體的投資及狀況時間後經公平磋商釐定。

轉換 優先股與B類股份之間的轉換將按照固定轉換價及 1比 1的初

始轉換率進行。初始轉換率將初步根據優先股的發行價確定，

可能就慣常事件（例如股份拆細、合併、股息及其他分派）不時

調整。倘若進行股東協議（定義見下文）界定的 [編纂 ]，對優

先股轉換率的調整與 [編纂 ]或本公司的市值並無關聯，符合

HKEx-GL44-12項下的原則及要求。

2. [編纂 ]前投資者的特別權利

我們所有 [編纂 ]前投資者目前受現有細則條款所約束，於 [編纂 ]完成時將會由我們生

效的細則取代。根據由（其中包括）本公司、普通股及優先股持有人訂立日期為 2018年 4月

3日我們經修訂及重列的股東協議（「股東協議」），[編纂 ]前投資者獲授予有關本公司的若

干特殊權利，包括（其中包括）傳統優先購買權權利、共同出售權利、優先認購權及信息權

利。股東協議及有關特殊權利將於 [編纂 ]完成時根據股東協議條款有效終止。

此外，根據股東協議，騰訊應有反攤薄權按 [編纂 ]購買及認購額外股份，直至其本公

司的當時已發行及發行在外股本擁有權於緊隨 [編纂 ]後與其於緊接 [編纂 ]前於本公司的擁

有權總額（按已轉換及全數攤薄基準）一致（「騰訊反攤薄權」）。於 2018年 9月 1日，騰訊透

過與本公司及 [編纂 ]訂立 [編纂 ]的方式行使騰訊反攤薄權。有關騰訊以 [編纂 ]身份認購股

份的進一步詳情，請參閱「[編纂 ]」一節。

所有優先股將於 [編纂 ]完成時轉換為每股面值 0.00001美元的B類股份，屆時我們的股

本將由兩類股份組成（A類股份及B類股份）。有關我們A類股份及B類股份所附權利的進一

步信息，請參閱「股本」一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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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公眾持股量

於 [編纂 ]完成後（假設 [編纂 ]並無獲行使及概無股份根據 [編纂 ]前僱員股份激勵計

劃、[編纂 ]後購股權計劃及 [編纂 ]後股份獎勵計劃發行），我們若干股東持有的股份由核

心關連人士直接控制的股份將不會計入公眾持股量。有關該等股東及其控制人的詳情載列

如下：

‧ Crown Holdings及Shared Patience（兩者均由我們的執行董事王興控制）共同持有

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的 10.4%（一股一票基準）；

‧ Charmway Enterprises及Shared Vision（兩者均由我們的執行董事穆榮均控制）共

同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的 2.3%（一股一票基準）；

‧ Kevin Sunny（由我們的執行董事王慧文控制）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的 0.7%（一股

一票基準）；

‧ Huai River Investment Limited、Tencent Mobility、Morespark Limited及Great 

Summer Limited（均為騰訊的全資附屬公司）以及TPP Follow-on I Holding B 

Limited及TPP Follow-on I Holding C Limited（均由騰訊實益擁有）共同持有本

公司已發行股本的 [編纂 ]%（一股一票基準，經考慮騰訊認購股份（更多詳情載於

「[編纂 ]」一節），並假設 [編纂 ]為每股股份 [編纂 ]港元（即指示性 [編纂 ]範圍 [編

纂 ]港元至 [編纂 ]港元的中位數））；

‧ Sequoia Capital 2010 CGF Holdco, Ltd.、Sequoia Capital 2010 CV Holdco, Ltd.、

Sequoia Capital China I, L.P.、Sequoia Capital China II L.P.、Sequoia Capital 

China Partners Fund I, L.P.、Sequoia Capital China Partners Fund II, L.P.、Sequoia 

Capital China Principals Fund I L.P.、Sequoia Capital China Principals Fund II, 

L.P.、Sequoia Capital Global Growth Principals Fund, L.P.、Sequoia Capital 

Global Growth Fund, L.P.、SCC VENTURE VI Holdco, Ltd.、SCC Venture VI 

Holdco B, Ltd.、SCC Growth IV Holdco A, Ltd.、SCC Venture V Holdco I, Ltd.、

SC GGFII Holdco, Ltd.、SCC Growth IV, 2017-D, L.P.、SCC Growth IV 2017-E, 

L.P.及SCC Growth 2010-Top Holdco, Ltd.共同持有本公司已發行股本的 10.4%（一

股一票基準）。

除上文提到各方外，於 [編纂 ]完成後（假設 [編纂 ]並無獲行使及概無股份根據 [編纂 ]

前僱員股份激勵計劃、[編纂 ]後購股權計劃及 [編纂 ]後股份獎勵計劃發行以及概無現有股

東參與 [編纂 ]（騰訊除外）），其他 [編纂 ]前投資者將會共計持有 [編纂 ]股B類股份或本公

司已發行股本約 [編纂 ]%（一股一票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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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文披露者外，概無其他 [編纂 ]前投資者為本公司核心關連人士（定義見上市規

則）。因此，其他 [編纂 ]前投資者持有的股份將會計入公眾持股量。

4. 有關主要 [編纂 ]前投資者的信息

下文載列有關 [編纂 ]前投資者（屬於資深投資者（即私募基金及公司）），並對本公司作
出有意義投資（各自持有緊接 [編纂 ]完成前的已發行及發行在外股份總額約 [編纂 ]%至 [編
纂 ]%（假設所有優先股已轉換為每股面值 0.00001美元的B類股份））的概述。

Huai River Investment Limited（根據英屬維爾京群島法律註冊成立的公司）、Tencent 

Mobility Limited（根據香港法律註冊成立的公司）、Morespark Limited（根據香港法律註冊
成立的公司）及Great Summer Limited（根據英屬維爾京群島法律註冊成立的公司）均為騰
訊的直接全資附屬公司。TPP Follow-on I Holding B Limited及TPP Follow-on I Holding C 

Limited（根據開曼群島法律註冊成立的公司）均由騰訊實益擁有。截至本文件日期，Huai 

River Investment Limited、Tencent Mobility Limited、Morespark Limited、Great Summer 

Limited、TPP Follow-on I Holding B Limited及TPP Follow-on I Holding C Limited共同持
有我們的發行及發行在外股份總額 20.14%。[編纂 ]完成後（假設 [編纂 ]並無獲行使及概無
股份根據 [編纂 ]前僱員股份激勵計劃、[編纂 ]後購股權計劃及 [編纂 ]後股份獎勵計劃發
行），騰訊將持有我們已發行及流通在外股份的 [編纂 ]%（經考慮騰訊作為 [編纂 ]認購股份
（更多詳情載於「[編纂 ]」一節），並假設 [編纂 ]為每股股份 [編纂 ]港元（即指示性 [編纂 ]範
圍 [編纂 ]港元至 [編纂 ]港元的中位數））。

Sequoia Capital China I, L.P.、Sequoia Capital China Partners Fund I, L.P.、Sequoia 

Capital China Principals Fund I, L.P.、Sequoia Capital China II, L.P.、Sequoia Capital 

China Partners Fund II, L.P.、Sequoia Capital China Principals Fund II, L.P.、SCC Growth 

IV 2017-E, L.P.及SCC Growth IV 2017-D, L.P.（全部均為根據開曼群島法律註冊成立的
有限合夥），以及Sequoia Capital 2010 CV Holdco, Ltd.、SCC Venture V Holdco I, Ltd.、
SCC Venture VI Holdco, Ltd.、SCC Venture VI Holdco B, Ltd.、SCC Growth 2010-Top 

Holdco, Ltd.、Sequoia Capital 2010 CGF Holdco, Ltd.及SCC Growth IV Holdco A, Ltd.

（全部均為根據開曼群島法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統稱為「Sequoia Capital China Funds」。
Sequoia Capital Global Growth Fund, L.P.及Sequoia Capital Global Growth Principals Fund, 

L.P.（均為根據開曼群島法律註冊成立的有限合夥）及SC GGFII Holdco, Ltd.（為根據開曼
群島法律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統稱為「Sequoia Capital Global Growth Funds」。Sequoia 

Capital China Funds及Sequoia Capital Global Growth Funds的主要目的為進行股權投資的
投資基金。

Sequoia Capital China I, L.P.、Sequoia Capital China Partners Fund I, L.P.及
Sequoia Capital China Principals Fund I, L.P.各自的普通合夥人為Sequoia Capital China 

Management I, L.P.（「SCC Management I」）。Sequoia Capital China II, L.P.、Sequo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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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pital China Partners Fund II, L.P.及Sequoia Capital China Principals Fund II, L.P.各自
的普通合夥人為Sequoia Capital China Management II, L.P.（「SCC Management II」）。
Sequoia Capital 2010 CV Holdco, Ltd.的唯一股東為Sequoia Capital China Venture 2010 

Fund, L.P.（其普通合夥人為SC China Venture 2010 Management, L.P.（「SCCV 2010 

Management」））。SCC Venture V Holdco I, Ltd.的唯一股東為Sequoia Capital China 

Venture Fund V, L.P.（其普通合夥人為SC China Venture V Management, L.P.（「SCCV 

V Management」））。SCC Venture VI Holdco, Ltd.及SCC Venture VI Holdco B, Ltd.

各自的唯一股東為Sequoia Capital China Venture Fund VI, L.P.（其普通合夥人為SC 

China Venture VI Management, L.P.（「SCCV VI Management」））。SCC Growth 2010-

Top Holdco, Ltd.的控股股東及Sequoia Capital 2010 CGF Holdco, Ltd.的唯一股東為
Sequoia Capital China Growth 2010 Fund, L.P.（其普通合夥人為SC China Growth 2010 

Management, L.P.（「SCCGF 2010 Management」））。SCC Growth IV Holdco A, Ltd.的唯
一股東為Sequoia Capital China Growth Fund IV, L.P.（其普通合夥人為SC China Growth 

IV Management, L.P.（「SCCGF IV Management」），而連同SCC Management I、SCC 

Management II、SCCV 2010 Management、SCCV V Management、SCCV VI Management

及SCCGF 2010 Management，統稱為「該等普通合夥人」）。SCC Growth IV 2017-E, L.P.及
SCC Growth IV 2017-D, L.P.各自的普通合夥人為SCCGF IV Management。該等普通合夥
人各自的普通合夥人為SC China Holding Limited（為SNP China Enterprises Limited的全資
附屬公司）。沈南鵬為SNP China Enterprises Limited的唯一股東。

Sequoia Capital Global Growth Fund, L.P.及Sequoia Capital Global Growth Principals 

Fund, L.P.的普通合夥人為SCGGF Management, L.P.（其普通合夥人為SC US (TTGP), 

Ltd.）。SC GGFII Holdco, Ltd.的控股股東為Sequoia Capital Global Growth Fund II, 

L.P.。Sequoia Capital Global Growth Fund II, L.P的普通合夥人為SC Global Growth II 

Management, L.P.（其普通合夥人為SC US (TTGP), Ltd.）。

截至本文件日期，Sequoia Capital China Funds及Sequoia Capital Global Growth Funds

共同持有我們全部已發行及發行在外股份的 11.4%。

Trustbridge Partners IV, L.P.、Trustbridge Partners V, L.P.及Trustbridge Partners VI, 

L.P.均為全美元列值開曼群島有限合夥投資基金，專注於中國科技、媒體和通信、消費者
及醫療保健行業。TBP China Internet Plus Holdings Ltd.（根據英屬維爾京群島法律註冊
成立的公司）為由CPP Investment Board (USRE IV) Inc.及Trustbridge Partners V, L.P.分
別持有 62.5%及 37.5%的投資工具。截至本文件日期，Trustbridge Partners IV, L.P.、
Trustbridge Partners V, L.P.,、Trustbridge Partners VI, L.P.及TBP China Internet Plus 

Holdings Ltd.共同持有我們全部已發行及發行在外股份的 3.59%。

Stallion Internet Holdings LLC、Coatue CT XVII LLC、Coatue CT XVIII LLC、
Coatue CT XX LLC及Coatue CT XXI LLC（各自根據特拉華州法律成立的有限公司）持
有一項或以上由Coatue Management, L.L.C.（「Coatue」）管理的投資。截至本文件日期，
Stallion Internet Holdings LLC、Coatue CT XVII LLC、Coatue CT XVIII LLC、Coatue CT 

XX LLC及Coatue CT XXI LLC共同持有我們全部已發行及發行在外股份的 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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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文件日期，Hillhouse MTN Holdings Limited、Hillhouse MTN-Q Holdings 

Limited、Hillhouse MTN-II Holdings Limited、Hillhouse MTN-III Holdings Limited及HH 

RSV-IV Holdings Limited（統稱為「Hillhouse Vehicles」）共同持有我們已發行及發行在外股
份總額的 3.11%。Hillhouse Vehicles的股東由Hillhouse Capital Management, Ltd.控制及管
理。

Internet Fund IIIA Pte. Ltd.及 Internet Fund IV Pte. Ltd.均為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為
專注於投資互聯網、科技及軟件公司的投資公司。其由Tiger Global Singapore Pte. Ltd.管
理，而Tiger Global Singapore Pte. Ltd.則由Tiger Global Management, LLC擁有。截至本
文件日期，Internet Fund IIIA Pte. Ltd.及 Internet Fund IV Pte. Ltd.共同持有我們全部已發
行及發行在外股份的 3.06%。

DST China EC XIII及DST Asia V為毛里裘斯私人股份有限公司（統稱為「DST毛里裘
斯基金」）以及DST China EC XIV, L.P.、DST Global V Co-Invest, L.P.及DST Investments 

XVII, L.P.為開曼群島獲豁免有限合夥（統稱為「DST開曼基金」及連同DST毛里裘斯基金為
「DST股東」）。DST毛里裘斯基金由開曼群島獲豁免有限合夥全資擁有，開曼群島獲豁免有
限合夥各自由其普通合夥人DST Managers V Limited控制。DST開曼基金亦由其普通合夥
人DST Managers V Limited控制。DST股東全部均由DST Managers V Limited共同控制，
而DST Managers V Limited則由Galileo (PTC) Limited（為英屬維爾京群島商業公司，為
Cassiopeia Trust的受託人（「信託」））最終控制。信託為根據澤西島成立的不可撤回酌情信
託，據此概無實益擁有人絕對擁有信託資產 25%或以上的權利。截至本文件日期，DST股
東共同持有已發行及發行在外股份總額約 2.74%。

CTG Evergreen Investment XIX Limited（根據英屬維爾京群島法律註冊成立的公司）為
投資控股公司，並為Capital Today Evergreen Fund, L.P.的全資附屬公司（根據開曼群島法
律組織的有限合夥）。LT Growth Investment XIV Limited（根據英屬維爾京群島法律註冊成
立的公司）為投資控股公司，並為Capital Today China Growth Fund II, L.P.的全資附屬公司
（根據開曼群島法律組織的有限合夥）。Capital Today Evergreen Fund, L.P.與Capital Today 

China Growth Fund II, L.P.為專注於中國互聯網、零售及消費者公司投資的風險投資基金。
截至本文件日期，CTG Evergreen Investment XIX Limited及LT Growth Investment XIV 

Limited共同持有已發行及發行在外股份總額的 2.43%。

Gamnat Pte. Ltd.為GIC Private Limited（「GIC」）管理的投資實體。Iris Investment Pte. 

Ltd.為GIC Special Investments Pte Ltd（由GIC全資擁有）管理的投資實體。GIC為於 1981

年成立的全球資產管理公司，以管理新加坡海外儲備。截至本文件日期，Gamnat Pte. Ltd.

及 Iris Investment Pte. Ltd.共同持有我們全部已發行及發行在外股份的 1.84%。

Coronado Pte Ltd（根據新加坡法律註冊成立的公司）為Booking Holdings Inc.的全資
附屬公司。截至本文件日期，Coronado Pte Ltd持有我們已發行及發行在外股份總額的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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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纂 ]

中國監管規定

根據商務部、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國家稅務總局、中國證監會、國家工

商行政管理總局及國家外匯管理局於 2006年 8月 8日聯合頒佈、自 2006年 9月 8日起施行並

於 2009年 6月 22日修訂的《關於外國投資者併購境內企業的規定》，外國投資者須就下列情

況取得所需審批：(i)收購境內企業股權以將其轉變為外商投資企業；(ii)認購境內企業增資

以將其轉變為外商投資企業；(iii)設立外商投資企業購買並經營境內企業的資產；或 (iv)購

買境內企業的資產並使用該等資產投資建立外商投資企業。併購規定（其中包括）進一步旨

在規定，中國公司股權於海外上市目的組建並由中國公司或個人直接或間接控制的離岸特

殊目的公司須在該特殊目的公司的證券於海外證券交易所上市及買賣前獲得中國證監會批

准，特別是如果特殊目的公司以交換其增發的股份的方式收購中國公司股份或股權。

我們的中國法律顧問認為，根據其對現行中國法律及法規的理解，有關本次發售毋須

中國證監會事先審批，乃由於 (i)我們的全資外商獨資中國附屬公司並非由中國公司或個人

（根據併購規定所界定為本公司實益擁有人）通過併購中國境內公司股權或資產的方式而成

立，及 (ii)併購規定並無條文明確將合約安排歸類為受限於併購規定項下的一種交易類型。

中國外匯登記

根據由國家外匯管理局頒佈並於 2014年 7月 14日生效的《關於境內居民通過特殊目的

公司境外投融資及返程投資外匯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國家外匯管理局 37號文」）（取代了

《關於境內居民通過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融資及返程投資外匯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國家外

匯管理局 75號文」）），(i)中國居民為進行境外投融資的目的，以其境外資產或境內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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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向中國居民在境外直接設立或間接控制的特殊目的公司（「境外特殊目的公司」）進行出

資，而向國家外匯管理局本地分支機構登記，及 (ii)首次登記後，若境外特殊目的公司出現

任何重大變更，其中包括境外特殊目的公司的中國居民股東、境外特殊目的公司的名稱、

經營期限出現變更、或境外特殊目的公司的資本出現任何增減、股權轉讓或互換以及合併

或分拆，中國居民仍須於國家外匯管理局本地分支機構登記。根據國家外匯管理局 37號

文，未有遵守有關登記程序可能導致處罰，此外，屬於境外特殊目的公司的中國附屬公司

或被禁止向其境內母公司派發其利潤及股息或進行其他後續跨境外匯活動，且境外特殊目

的公司及其境外附屬公司向其中國附屬公司出資額外資本的能力可能會受到限制。

根據國家外匯管理局頒佈並於 2015年 6月 1日生效的國家外匯管理局《關於進一步簡化

和改進直接投資外匯管理政策的通知》，受理外匯登記的權力由國家外匯管理局地方分局受

理下放到具有資質的銀行。

據我們的中國法律顧問告知，間接持有我們開曼群島控股公司股份及據我們所知為中

國居民的七名個人股東（包括王興）已根據當時生效的國家外匯管理局 75號文完成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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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
附
屬
公
司（
均
於
中
國
成
立
）

i.
 
北
京
三
快
到
家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

ii
. 
北
京
小
蟻
在
綫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

ii
i.

 
上
海
美
即
送
速
運
有
限
公
司
；
及

（
b）

 
成
都
眾
亨
源
商
貿
有
限
公
司
，
由
上
海
美
即
送
速
運
有
限
公
司
全
資
擁
有
。

（
3)

 
北
京
酷
訊
互
動
附
屬
公
司
包
括
以
下
附
屬
公
司（
均
於
中
國
成
立
）：

a.
 
北
京
西
瓜
國
際
旅
行
社
有
限
公
司
，
由
北
京
酷
訊
互
動
全
資
擁
有
；

b.
 
深
圳
航
路
信
息
服
務
有
限
公
司
，
由
北
京
酷
訊
互
動
擁
有

68
.5

1%
，
並
由
獨
立
第
三
方
擁
有

31
.4

9%
；
及
深
圳
航
路
旅
行
社
有
限
公
司
，
由
深
圳
航
路
信
息
服
務
有
限
公

司
全
資
擁
有
；

c.
 
上
海
別
樣
紅
信
息
技
術
有
限
公
司
，
由
北
京
酷
訊
互
動
全
資
擁
有
；

d.
 
成
都
銀
隆
暢
達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
由
北
京
酷
訊
互
動
直
接
全
資
擁
有
；
及

e.
 
北
京
信
科
滙
金
投
資
中
心（
有
限
合
伙
），
由
成
都
銀
隆
擁
有

48
.7

8%
及
由
成
都
美
更
美
擁
有

51
.2

2%
權
益
。

（
4）

 
北
京
酷
訊
科
技
附
屬
公
司
包
括
以
下
直
接
全
資
附
屬
公
司（
均
於
中
國
成
立
）：

a.
 
北
京
我
遙
我
控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

b.
 
天
津
西
瓜
旅
遊
有
限
責
任
公
司
；
及

c.
 
天
津
橙
一
旅
遊
有
限
公
司
。

（
5）

 
其
他

X
ig

ua
 L

im
it

ed
附
屬
公
司
包
括
以
下
直
接
全
資
附
屬
公
司
：

a.
 
於
香
港
註
冊
成
立
的
榛
果
有
限
公
司
；

b.
 
於
香
港
註
冊
成
立
的
榛
住
有
限
公
司
；

c.
 
於
泰
國
註
冊
成
立
的

M
ei

tu
an

 C
o.

, 
L

td
.；
及

d.
 
於
日
本
註
冊
成
立
的

X
IG

U
A
株
式
會
社
。

（
6)

 
天
津
三
快
附
屬
公
司
包
括
以
下
附
屬
公
司（
均
於
中
國
成
立
）：

a.
 
廈
門
榛
果
假
期
旅
行
社
有
限
公
司
，
由
天
津
三
快
全
資
擁
有
；

b.
 
吉
林
三
快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
由
天
津
三
快
全
資
擁
有
；
及

c.
 
北
京
屏
芯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
由
天
津
三
快
全
資
擁
有
。

（
7）

 
摩
拜
北
京
附
屬
公
司
包
括
以
下
附
屬
公
司（
均
於
中
國
成
立
）：

a.
 
摩
行（
上
海
）企
業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由
摩
拜
北
京
全
資
擁
有
；

b.
 
武
漢
摩
拜
共
享
技
術
服
務
有
限
公
司
，
由
摩
拜
北
京
全
資
擁
有
；

c.
 
四
川
摩
拜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
由
摩
拜
北
京
全
資
擁
有
；

d.
 
廣
州
摩
拜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
由
摩
拜
北
京
全
資
擁
有
；

e.
 
深
圳
摩
拜
信
息
技
術
有
限
公
司
，
由
摩
拜
北
京
全
資
擁
有
；

f.
 
摩
拜
出
行
服
務
有
限
公
司
，
由
摩
拜
北
京
全
資
擁
有
；

g.
 
摩
拜（
上
海
）智
能
技
術
有
限
公
司
，
由
摩
拜
北
京
全
資
擁
有
；
及

h.
 
貴
安
新
區
摩
拜
出
行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
由
摩
拜
北
京
擁
有

67
.4

7%
及
由
貴
安
新
區
新
興
產
業
發
展
基
金（
有
限
合
夥
）、
成
都
羿
明
電
莊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
貴
安
新
區
新
特

電
動
汽
車
工
業
有
限
公
司
及
一
汽
轎
車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均
為
獨
立
第
三
方
）分
別
擁
有

13
.5

0%
、

4.
50

%
、

4.
50

%
及

10
.0

3%
。

i.
 
上
饒
摩
拜
愛
馳
出
行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
由
摩
拜
北
京
擁
有
擁
有

90
%
及
由
獨
立
第
三
方
上
海
初
行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擁
有

10
%
。

（
8）

 
其
他
北
京
國
通
寶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附
屬
公
司
包
括
以
下
附
屬
公
司（
均
於
中
國
成
立（
錢
袋
網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除
外
，
該
公
司
於
香
港
註
冊
成
立

 ）
）：

a.
 
北
京
錢
袋
寶
投
資
有
限
責
任
公
司
；

b.
 
北
京
時
代
威
浪
信
息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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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北
京
飛
悅
付
電
子
技
術
有
限
責
任
公
司
，
由
北
京
時
代
威
浪
信
息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直
接
全
資
擁
有
；

d.
 
錢
袋
網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
由
北
京
時
代
威
浪
信
息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直
接
全
資
擁
有
。

（
9）

 
其
他
深
圳
三
快
在
綫
附
屬
公
司
包
括
以
下
附
屬
公
司（
均
於
中
國
成
立
）：

a.
 
上
海
兩
心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
由
深
圳
三
快
在
綫
全
資
擁
有
；

b.
 
天
津
兩
心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
由
深
圳
三
快
在
綫
全
資
擁
有
；
及

c.
 
天
津
金
誠
互
諾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
由
天
津
兩
心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全
資
擁
有
。

（
10
） 
其
他

D
ia

n 
P

in
g 

H
ol

di
ng

s附
屬
公
司
包
括
如
下
：

a.
 
於
英
屬
維
爾
京
群
島
註
冊
成
立
的

D
ia

n 
P

in
g 

In
ve

st
m

en
t 

L
im

te
d；
及

b.
 
於
香
港
註
冊
成
立
的
點
評
英
才（
香
港

)有
限
公
司
。

(1
1)

 
其
他

M
ei

tu
an

 L
im

it
ed
附
屬
公
司
包
括
以
下
直
接
全
資
附
屬
公
司（
均
於
中
國
成
立
）：

a.
 
天
津
漢
博
信
息
技
術
有
限
公
司
；
及

b.
 
天
津
漢
博
信
息
技
術
有
限
公
司
的
以
下
直
接
全
資
附
屬
公
司
：

i.
 
北
京
三
快
智
慧
餐
飲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

ii
. 
上
海
芯
火
互
聯
網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

ii
i.

 
天
津
三
快
飛
躍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
由
上
海
芯
火
互
聯
網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全
資
擁
有
；
及

iv
. 
上
海
喜
藝
網
絡
技
術
有
限
公
司
，
由
天
津
三
快
飛
躍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直
接
全
資
擁
有
。

c.
 
漢
平
信
息
技
術（
北
京
）有
限
公
司
。

（
12
） 
其
他

m
ob

ik
e （

H
on

g 
K

on
g)

 L
im

it
ed
（
香
港
）附
屬
公
司
包
括
如
下（
均
於
中
國
成
立
）：

a.
 

m
ob

ik
e （

H
on

g 
K

on
g）

 L
im

it
ed
的
以
下
直
接
全
資
附
屬
公
司
：

i.
 
摩
拜
智
造（
無
錫
）物
聯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

ii
. 
摩
拜
信
息
技
術
有
限
公
司
；

ii
i.

 
天
津
摩
拜
融
資
租
賃
有
限
公
司
；

iv
. 
天
津
摩
拜
商
業
保
理
有
限
公
司
；
及

b.
 
摩
資（
上
海
）網
絡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
由

m
ob

ik
e （

H
on

g 
K

on
g）

 L
im

it
ed
擁
有

80
.0

%
及
由
北
京
摩
拜
擁
有

20
.0

%
。

(1
3)

 
北
京
三
快
在
綫
附
屬
公
司
包
括
以
下
全
資
附
屬
公
司（
均
已
於
╱
將
於
中
國
成
立
）；

a.
 
揚
州
三
快
在
綫
信
息
技
術
有
限
公
司
；

b.
 
石
家
莊
三
快
在
綫
信
息
技
術
有
限
公
司
；
及

c.
 
於
最
後
實
際
可
行
日
期
成
立
的
北
京
三
快
信
息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

（
14
） 
其
他

m
ob

ik
e 

L
td

. （
C

ay
m

an
)附
屬
公
司
包
括
如
下
：

a.
 
於
香
港
註
冊
成
立
的

m
ob

ik
e 

(H
on

g 
K

on
g)

 H
ol

di
ng

 L
td

.；
b.

 
於
開
曼
群
島
註
冊
成
立
的

M
ob

ik
e 

H
ol

di
ng

 L
td

.；
c.

 
於
香
港
註
冊
成
立
的

M
ob

ik
e 

G
lo

ba
l(

H
K

) 
L

td
.，
由

M
ob

ik
e 

H
ol

di
ng

 L
td

.全
資
擁
有
；

d.
 
於
香
港
註
冊
成
立
的

m
ob

ik
e 

(H
on

g 
K

on
g)

 L
im

it
ed
；

e.
 

m
ob

ik
e 

(H
on

g 
K

on
g)

 L
im

it
ed
的
附
屬
公
司
如
下
：

i.
 
於
新
加
坡
註
冊
成
立
的

S
IN

G
A

P
O

R
E

 M
O

B
IK

E
 P

T
E

. 
L

T
D

.，
由

m
ob

ik
e 

(H
on

g 
K

on
g)

 L
im

it
ed
全
資
擁
有
；

ii
. 
於
荷
蘭
註
冊
成
立
的

M
ob

ik
e 

N
et

he
rl

an
ds

 I
nv

es
tm

en
t 

T
ec

hn
ol

og
y 

C
oö

pe
ra

ti
ef

 U
.A

.，
由

m
ob

ik
e 

(H
on

g 
K

on
g)

 L
im

it
ed
擁
有

99
.9

9%
及

m
ob

ik
e 

(H
on

g 
K

on
g)

 H
ol

di
ng

 L
im

it
ed
擁
有

0.
01

%
；
及

ii
i.

 
M

ob
ik

e 
N

et
he

rl
an

ds
 I

nv
es

tm
en

t 
T

ec
hn

ol
og

y 
C

oö
pe

ra
ti

ef
 U

.A
.的
附
屬
公
司
如
下
：

a.
 
於
荷
蘭
註
冊
成
立
的

M
ob

ik
e 

B
.V

.，
由

M
ob

ik
e 

N
et

he
rl

an
ds

 I
nv

es
tm

en
t 

T
ec

hn
ol

og
y 

C
oö

pe
ra

ti
ef

 U
.A

.全
資
擁
有
；

b.
 
於
日
本
註
冊
成
立
的

M
ob

ik
e 

Ja
pa

n 
K

K
，
由

M
ob

ik
e 

B
.V

.擁
有

89
.9

3%
及

L
IN

E
 C

or
po

ra
ti

on
擁
有

10
.0

7%
；

c.
 
於
法
國
註
冊
成
立
的

M
O

B
IK

E
 F

R
A

N
C

E
 S

A
S
，
由

M
ob

ik
e 

B
.V

.全
資
擁
有
；

d.
 
於
德
國
註
冊
成
立
的

M
ob

ik
e 

G
er

m
an

y 
G

m
bH
，
由

M
ob

ik
e 

B
.V

.全
資
擁
有
：

e.
 
於
西
班
牙
註
冊
成
立
的

M
ob

ik
e 

T
ec

hn
ol

og
y,

 S
.L

.U
.，
由

M
ob

ik
e 

B
.V

.全
資
擁
有
：

f.
 
於
澳
洲
註
冊
成
立
的

M
ob

ik
e 

A
us

tr
al

ia
 P

ty
 L

td
，
由

M
ob

ik
e 

B
.V

.全
資
擁
有
；

g.
 
於
韓
國
註
冊
成
立
的

M
ob

ik
e 

K
or

ea
 C

o.
, 

L
td

.，
由

M
ob

ik
e 

B
.V

.全
資
擁
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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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於
智
利
註
冊
成
立
的

M
O

B
IK

E
 C

H
IL

E
 S

pA
，
由

M
ob

ik
e 

B
.V

.全
資
擁
有
；

i.
 
於
馬
來
西
亞
註
冊
成
立
的

M
O

B
IK

E
 S

D
N

. 
B

H
D

.，
由

M
ob

ik
e 

B
.V

.擁
有

99
%
及

H
u 

W
ei

w
ei
擁
有

1%
；

j.
 
於
美
國
註
冊
成
立
的

M
ob

ik
e 

In
c.
，
由

M
ob

ik
e 

B
.V

.全
資
擁
有
；

k.
 
於
墨
西
哥
註
冊
成
立
的

M
O

B
IK

E
 M

É
X

IC
O

 S
.A

. 
D

E
 C

.V
，
由

M
ob

ik
e 

B
.V

.全
資
擁
有
；

l.
 
於
以
色
列
註
冊
成
立
的

M
O

B
IK

E
 T

E
C

H
N

O
L

O
G

Y
 I

S
R

A
E

L
 L

T
D

.，
由

M
ob

ik
e 

B
.V

.全
資
擁
有
；

m
. 
於
意
大
利
註
冊
成
立
的

M
ob

ik
e 

It
al

y 
S

.r
.l
，
由

M
ob

ik
e 

B
.V

.全
資
擁
有
；

n.
 
於
英
國
註
冊
成
立
的

M
ob

ik
e 

T
ec

hn
ol

og
y 

U
K

 L
im

it
ed
，
由

M
ob

ik
e 

B
.V

.全
資
擁
有
；
及

o.
 
於
泰
國
註
冊
成
立
的

B
or

is
at

 M
ob

ik
e 

(P
ra

te
dt

ha
i)

 C
ha

m
ka

d 
(M

ob
ik

e 
(T

ha
il

an
d)

 L
td

.)
，
由

M
ob

ik
e 

B
.V

.擁
有

49
.9

%
、

S
er

m
po

l 
V

at
an

av
or

ak
it

ku
l

先
生
擁
有

50
.0

5%
及

H
u 

W
ei

w
ei
擁
有

0.
05

%
。

(1
5)

 
其
他
美
團
點
評
附
屬
公
司
包
括
如
下
：

a.
 
於
開
曼
群
島
註
冊
成
立
的

E
ag

le
 T

ra
de

 L
im

it
ed
；

b.
 
於
香
港
註
冊
成
立
的
互
聯
網
嘉（
香
港
）有
限
公
司
；

c.
 
於
開
曼
群
島
註
冊
成
立
的

K
an

ga
ro

o 
T

ec
hn

ol
og

y 
C

or
po

ra
ti

on
；

d.
 
於
開
曼
群
島
註
冊
成
立
的

M
yr

ia
d 

D
ra

go
n 

C
or

po
ra

ti
on
；

e.
 
互
聯
網
嘉（
香
港
）有
限
公
司
的
以
下
直
接
全
資
附
屬
公
司（
均
於
中
國
註
冊
成
立
）

i.
 
互
誠
信
息
技
術（
上
海
）有
限
公
司
；

ii
. 
互
怡
信
息
技
術（
上
海
）有
限
公
司
；

ii
i.

 
互
揚
信
息
技
術（
上
海
）有
限
公
司
；

f.
 

K
an

ga
ro

o 
T

ec
hn

ol
og

y 
C

or
po

ra
ti

on
的
以
下
直
接
全
資
附
屬
公
司
：

i.
 
於
香
港
註
冊
成
立
的

K
an

ga
ro

o 
L

im
it

ed
；
及

ii
. 

K
an

ga
ro

o 
L

im
it

ed
的
以
下
直
接
全
資
附
屬
公
司（
均
於
中
國
註
冊
成
立
）

a）
 
上
海
三
快
智
送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
及

b)
 
天
津
三
快
到
家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

g.
 
直
接
全
資
附
屬
公
司
如
下
：

i.
 

M
yr

ia
d 

D
ra

go
n 

H
K

 L
im

it
ed
；
及

ii
. 

M
yr

ia
d 

D
ra

go
n 

H
K

 L
im

it
ed
的
直
接
全
資
附
屬
公
司
如
下
，
全
部
於
中
國
註
冊
成
立
：

a）
 
天
津
宸
瑞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
及

b)
 
天
津
宸
安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
由
天
津
宸
瑞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直
接
全
資
擁
有
。

(1
6)

 
沈
陽
亞
食
聯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由
亞
食
聯
發
展（
大
連
）有
限
公
司
擁
有

51
%
權
益
，
由
沈
陽
市
坤
成
智
霖
投
資
管
理
中
心（
有
限
合
夥
）擁
有

39
%
及
由
陳
林
擁
有

10
%
。

(1
7)

 
天
津
眾
美
企
業
管
理
諮
詢
有
限
公
司
由
天
津
萬
龍
擁
有

66
.6

7%
權
益
及
由
長
沙
湘
江
龍
珠
私
募
股
權
投
資
基
金
企
業（
有
限
合
夥
）擁
有

33
.3

3%
。

(1
8)

 
上
海
象
鮮
網
絡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於
最
後
實
際
可
行
日
期
成
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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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
隨

[編
纂

]後
的
公
司
架
構

下
圖
說
明
本
公
司
緊
到

[編
纂

]完
成
後
的
公
司
及
股
權
架
構
簡
圖（
假
設

[編
纂

]並
無
獲
行
使
及
概
無
股
份
根
據

[編
纂

]前
僱
員
股
份
激
勵
計

劃
、

[編
纂

]後
購
股
權
計
劃
及

[編
纂

]後
股
份
獎
勵
計
劃
發
行
）：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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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0%

10
0%

10
0%

10
0%

10
0%

1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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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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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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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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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0
0%

10
0%

10
0%

10
0%

10
0%

10
0%

1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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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0%

10
0%

10
0%

10
0%

10
0%

10
0%

10
0%

10
0%

10
0%

10
0%6
0.
2%

10
0%

10
0%

10
0%

10
0%

10
0%

10
0%

10
0%

10
0%

39
.8
%

10
0%

10
0%

10
0%

10
0%

10
0%10
0%

10
0%

10
0%

10
0%

66
.6
7%

51
.2
2%

10
0%

10
0%

10
0%

10
0%

10
0%

10
0%

10
0%

10
0%

10
0%

10
0%

49
%

51
%

10
0%

51
%

直
接
擁
有

合
約
安
排
，
詳
情
請
參
閱
「
合
約
安
排
」
一
節

m
ob
ik
e 

(H
on
g 
K
on
g)
 

Li
m
ite
d 

In
sp
ire
d 
El
ite
 

In
ve
stm
en
ts 

Li
m
ite
d

M
ei
tu
an
 

C
or
po
ra
tio
n

D
ia
np
in
g 

H
ol
di
ng
s

G
oo
d 
T
rip
 

C
or
po
ra
tio
n

A
nt
 T
ro
op
 

C
or
po
ra
tio
n

X
ia
ox
ia
ng
 

R
et
ai
l 

C
or
po
ra
tio
n

美
團
點
評
(1
8)

公
眾
股
東
(1
9)

其
他
[編
纂
]前

投
資
者
(2
1)

Se
qu
oi
a

騰
訊
(2
0)

K
ev
in
 S
un
ny

王
慧
文

Sh
ar
ed
 V
isi
on

C
ha
rm
w
ay

En
te
rp
ris
es

穆
榮
均

Sh
ar
ed
 

Pa
tie
nc
e 
In
c.

C
ro
w
n

H
ol
di
ng
s

王
興

M
ei
tu
an
 Y
un
 

Li
m
ite
d

M
ei
tu
an
 T
re
as
ur
e 

Li
m
ite
d

C
or
po
ra
tio
n

X
ig
ua
 

M
ei
tu
an
 L
im
ite
d

W
an
lo
ng
 

C
or
po
ra
tio
n

W
an
lo
ng
 

H
K
 

K
oo
xo
o,
 I
nc
. 

其
他
D
ia
np
in
g 

H
ol
di
ng
s 

附
屬
公
司
(1
0)

X
ig
ua
 L
im
ite
d

D
ia
np
in
g

H
K

G
oo
d 
T
rip
 

H
K
 L
im
ite
d

A
nt
 T
ro
op
 

H
K
 L
im
ite
d

其
他
 X
ig
ua
 

附
屬
公
司
(5
)

Li
m
ite
d 

m
ob
ik
e 
Lt
d.

（
開
曼
）

其
他

美
團
點
評

附
屬
公
司
(1
5)

其
他

m
ob
ik
e 
Lt
d.

（
開
曼
）

附
屬
公
司
(1
4)

天
津
安
特

廚
科
技

上
海
駒
座

上
海
路
團

北
京
酷
訊
科
技

北
京
酷
訊
互
動

北
京
酷
訊

互
動
附
屬

公
司
(3
)

上
海
漢
濤

上
海
漢
海

天
津
酷
訊
科
技

北
京
酷
訊

科
技
附
屬

公
司
(4
)

廈
門

三
快
在
綫

北
京

三
快
在
綫

北
京

三
快
科
技

天
津
三
快

上
海

三
快
科
技

上
海

三
快
科
技

附
屬
公
司
(2
)

北
京

三
快
在
綫

附
屬
公
司
(1
3)

天
津
三
快

附
屬
公
司
(6
)

成
都
美
更
美

深
圳
三
快
在
綫

其
他
深
圳

三
快
在
綫

附
屬
公
司
(9
)
北
京
新
美
大

北
京
錢
袋
寶

三
快
雲
在
綫

北
京
三
快
雲

計
算

摩
拜
北
京

北
京
摩
拜

摩
拜
北
京

附
屬
公
司
(7
)

美
團
金
融

上
海
象
鮮

網
絡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北
京
信
科
滙
金

沈
陽
亞
食
聯
貿
易

有
限
公
司
(16
)

北
京
寶
寶
愛
吃

餐
飲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廈
門
人
效

軟
件

有
限
公
司

寧
夏
三
快
雲

計
算
服
務

有
限
公
司

漢
瀾
信
息

技
術

（
上
海
）

有
限
公
司

天
津

小
蟻
科
技

漢
誠
信
息
技
術

（
上
海
）

 有
限
公
司

上
海
漢
創
投
資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重
慶
三
快
小
額

貸
款
有
限
公
司

天
津
信
科

科
技
有
限

責
任
公
司

廈
門
優
付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北
京
國
通
寶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其
他
北
京
國
通
寶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附
屬
公
司
(8
)

天
津
萬
龍

其
他
m
ob
ik
e

(H
on
g 
K
on
g)

Li
m
ite
d

附
屬
公
司

(1
2)

江
蘇
小
象
網
絡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其
他
M
ei
tu
an

Li
m
ite
d

附
屬
公
司
 (1
1)

北
京
美
大
智
達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重
慶
兩
心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天
津
眾
美

企
業
管
理
諮
詢

有
限
公
司
(1
7)

成
都
摩
行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天
津
兩
心
飛
躍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長
沙
小
蟻
在
線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天
津
吃
的
更
好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福
州
路
團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亞
食
聯
發
展

（
大
連
）
有
限
公
司

重
慶
兩
心
金
誠

科
技
有
限
公
司

X
ia
ox
ia
ng
 

Li
m
ite
d

R
et
ai
l H
K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編
纂
]%



歷 史、重 組 及 企 業 架 構

– 182 –

本文件為草擬本，其所載資料並不完整及可作更改。閱讀本文件有關資料時，必須一併細
閱本文件首頁「警告」一節。

附
註

(2
)至

(1
7)
：
請
參
閱
載
於
前
頁
有
關
將
優
先
股
轉
換
為

B
類
股
份
的
調
整
的
詳
情
。

(1
8)

 
本
公
司
以
不
同
投
票
權
控
制
。
根
據
此
架
構
，
本
公
司
的
股
本
將
包
括
Ａ
類
股
份
及
Ｂ
類
股
份
。

A
類
股
份
各
自
將
賦
予
其
持
有
人
就
本
公
司
股
東
大
會
上
提
呈
的
任
何
決
議
案

行
使
每
股
股
份
十
票
的
權
利
，
而

B
類
股
份
各
自
將
賦
予
其
持
有
人
行
使
每
股
股
份
一
票
的
權
利
，
惟
就
少
數
預
留
事
項
的
決
議
案
除
外
，
在
此
情
況
下
，
彼
等
有
權
享
有
每
股

股
份
一
票
的
權
利
。
就
任
何
預
留
事
項
以
外
的
決
議
案
而
言
，
緊
接

[編
纂

]後
，
不
同
投
票
權
受
益
人
王
興
、
穆
榮
均
及
王
慧
文
各
自
可
經
彼
等
實
益
擁
有
的
股
份
行
使
分
別

[編
纂

]%
、

[編
纂

]%
及

[編
纂

]%
的
投
票
權
。
進
一
步
詳
情
請
參
閱「
股
本
－
不
同
投
票
權
架
構
」一
節
。

(1
9)

 
緊
接

[編
纂

]完
成
後
預
期
公
眾
持
股
量
按
一
股
一
票
基
準
為
約

56
.9

%（
假
設

[編
纂

]並
無
獲
行
使
及
假
設
概
無
股
份
根
據

[編
纂

]前
僱
員
股
份
激
勵
計
劃
、

[編
纂

]後
購
股
權

計
劃
及

[編
纂

]後
股
份
獎
勵
計
劃
發
行
），
其
中
包
括
將
由
其
他
公
眾
股
東
及
並
非
本
公
司
核
心
關
連
人
士
的
其
他

[編
纂

]前
投
資
者
持
有
的
股
份
。

(2
0)

 
包
括
騰
訊
透
過
行
使
騰
訊
反
攤
薄
權
以

[編
纂

]身
份
認
購
的
股
份
。

(2
1)

 
不
包
括
騰
訊
通
過
行
使
騰
訊
反
攤
薄
權
作
為

[編
纂

]認
購
的
股
份
。
有
關
騰
訊
作
為

[編
纂

]認
購
的
進
一
步
資
料
，
請
參
閱「

[編
纂

]」
一
節
。

(2
2)

 
並
無
考
慮
現
有
股
東
於

[編
纂

]中
認
購
股
份
。


	歷史、重組及企業架構



